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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支持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主   办   机   构：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 

河南省教育厅 

中国高教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筹） 

承   办   机   构：中原工学院  
 

第七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 

2016年 11 月 20-22 日，中国·郑州 

邀请函（预通知） 

尊敬的________女士/先生：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您出席第七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

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提出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指导思

想、工作原则和战略目标，对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重点工作和保障措施进

行了总体部署。《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面指导全国教育对外开放的

纲领性文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意见》时指出：“教育对外

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提升教育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要增强服务中心工作能力，自觉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目前，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或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为 2413家。

加强理论支撑、健全决策机制，是《意见》提出的明确要求和赋予中外合作办学

科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为贯彻落实《意见》，推动做好新时期中外合作办学，增

强服务中心工作能力，召开第七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为会议支持机构，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

发起并联合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高校举办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至今已有

7届。教育部领导十分重视年会这个平台，对如何办好年会作出重要批示。历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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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围绕中外合作办学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政府、中外合作办学者、校

长以及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高端对话平台，促进经验交流和规律探索，推动建立

中外教育机构合作关系，培养理论队伍和管理人才队伍，引导社会舆论，充分体

现了全国性、学术性、机制化、国际化等特点，为中外合作办学持续、健康、有

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专业支持和人才保障。 

教育部领导、教育部国际司等司局领导、教育部学位中心、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人民日报》等单位领导，

部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厅、教委）领导，部分大学校长将出席本次会议。 

    一、组织委员会 

（一）名誉主任：潘懋元（厦门大学原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

组原召集人，著名教育家） 

（二）主任：李建发（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訾新建（河南省教

育厅副厅长）、俞海洛（中原工学院校长） 

副主任：林金辉（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荣西海（河南省

教育厅厅长助理、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杜建慧（中原工学院副校长） 

（三）执行主任：林金辉（兼） 

（四）秘书长：杜建慧(兼）；副秘书长：孙玮（中原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院长） 

组委会成员由各合作方组成。下设秘书处。 

    二、时间：2016 年 11 月 20-22 日。20 日（星期日）全天报到；22 日下午

离会。 

    三、地点：郑州市。具体报到地点在第二轮邀请函通知。 

    四、语言：普通话、英语。 

    五、主题：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服务大局，增强能力  

主要分专题：1.中外合作办学如何推进人文交流，打造中外人文交流品牌。 

2.中外合作办学如何发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3.中外合作办学如

何助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4.完善中外合作办学体制机制，全面提高质量

和效益。5.中外合作办学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教师专业标准体系，外籍教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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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执（2016 年 9 月 20 日前递交） 

注：回执电子版可从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网站 http://cfcrs.xmu.edu.cn下载 

                                                  （所在机构印章） 

姓名  性别  年龄  

服务机构  
职务/职称/

学位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Email   

办公电话  手机  

论文题目 

（如有） 
 

备    注  

 

     第七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相关信息将通过厦门大学中外合

作办学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平台陆续推送。扫描下方二维码可关注。  

 


